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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鼓勵社團積極推動學生課外活動，以達學生自我成長、回饋社會及健全社團組

織發展之目的。社團活動經費以自籌為主，補助為輔，為使資源有效運用，學

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得依社團性質及活動內容酌予補助，特訂定「明新學校

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補助學生社團活動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凡於課指組登記成立之社團，始得予以補助社團活動經費。未繳交「學生

成立社團申請表」及相關資料者，活動經費不予補助。 

        二、凡符合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補助社團活動項目均可提出經費補助申

請。 

        三、各社團前學期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報核狀況及執行成效，參與課外組

加開例會、舉辦之社團博覽會及學生社團幹部領導知能研習營等重大活

動，皆為經費補助之參考。 

第三條  審核小組成員及職掌： 

        一、成員：由課指組組長、各屬性社團輔導老師、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

各屬性社團召集人組成。 

        二、職掌： 

(一) 審查每學期社團提出之活動經費申請案。 

(二) 參與課指組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預算編列。 

第四條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補助社團活動項目之標準如下：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經費包括教育部補助之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款及學校相對提撥之配合款。 

項目 補助原則 補助金額 經費來源 

一 
全校性活動 分主辦、協

辦、參賽 
二萬元以內 

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經費 校際性活動 

二 
社團幹部研習、自治

幹部研習活動 

專案申請(需

附企畫書) 

依活動內容補

助 

學生事務與經

費輔導工作費 

三 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 
假日國中小社

團活動 
一萬元以內 

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經費 

四 
社會服務與社區服務

活動 

一般服務、公

益活動 
一萬元以內 

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經費 
寒暑假服務隊 

依活動內容補

助 



備註：補助金額依每學年度教育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補助款及學校配

合款之多寡而定。 

第五條  活動經費申請時間：以學期為單位，統一申請經費補助。 

學期／活動作業時間 申請時間 審核 

第一學期： 

八月一日至十二月十日 

時間以課外活動指導組

公告為準 
申請提出後一週內 

第二學期： 

二月一日至七月卅一日 

時間以課外活動指導組

公告為準 
申請提出後一週內 

第六條  活動經費預算審核流程： 

社團填寫學生社團活動經費預算表→各屬性輔導老師提建議案(初審) →審核

小組複審→課外活動指導組→學務長核定→通知社團實施。 

第七條  注意事項：  

        一、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申請程序：社團填寫社團活動申請表、經費預

算表、活動企劃書→社團指導老師→社團輔導老師（擬補助項目與補

助金額）→課指組長→學務長→財務處→校長室→課指組（完

成申請程序）。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核銷程序：填寫社團活動核銷申請表、經費預結

算表、黏貼憑證、活動成果報告書及照片、原簽申請文（影本）→社團指

導老師→社團輔導老師→課指組長→學務長→財務處→校長室→課指組

（完成核銷程序）。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